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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陳盈竹
電話：(02)2376－6142
傳真：(02)2735－9095
電子信箱：ane40237@tipo.gov.tw

受文者：台灣商標協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
發文字號：經智字第1135200007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發布令pdf檔.pdf、商標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發布版.odt)

主旨：「商標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3

年5月1日以經智字第11352000070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

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法務部、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亞洲專利代理人協會台灣總會、全國律師聯合
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商標協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
總會、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歐洲經貿辦事處、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美國在台協會、台灣美國商會

副本：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長室、張副局長室、李副局長室、主任秘書室(商標權組,國
際及法律事務室)、新竹服務處、臺中服務處、臺南服務處、高雄服務處(均含附
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商標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條    依本法及本細則所為之申請，除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以電子

方式為之者外，應以書面提出，並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委任代

理人者，得僅由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前項申請人應於申請書表載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但外國人

或無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者，免予記載。申請人為依法設立之非法

人團體或依商業登記法登記之商業者，應另檢附設立登記或其他

設立相關證明文件。商標專責機關為查核申請人之身分或資格，

得通知申請人檢附身分證明、法人證明或其他資格證明文件。 

第一項書面申請之書表格式及份數，由商標專責機關定之。 

第五條    委任代理人者，應檢附委任書，載明代理之權限。 

前項委任，得就現在或未來一件或多件商標之申請註冊、異

動、異議、評定、廢止及其他相關程序為之。 

代理人權限之變更，非以書面通知商標專責機關，對商標專

責機關不生效力。 

代理人送達處所變更，應以書面通知商標專責機關。 

第十條    商標註冊簿應登載下列事項： 

一、商標註冊號及註冊公告日期。 

二、商標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三、商標權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商標權人在國

內無住居所或營業所者，其國籍或地區。 

四、代理人。 

五、商標種類、型態及圖樣為彩色或墨色。 

六、商標名稱、商標圖樣及商標描述。 

七、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類別及名稱。 

八、優先權日及受理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展覽

會優先權日及展覽會名稱。 

九、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



十款至第十五款各款但書及第四項規定註冊之記載。 

十、商標註冊變更及更正事項。 

十一、商標權之延展註冊，商標權期間迄日；延展註冊部分

商品或服務者，其延展註冊之商品或服務及其類別。 

十二、商標權之分割，原商標之註冊簿應記載分割後各註冊

商標之註冊號數；分割後商標之註冊簿應記載原商標

之註冊號及其註冊簿記載事項。 

十三、減縮部分商品或服務之類別及名稱。 

十四、繼受商標權者之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及其代

理人。 

十五、被授權人姓名或名稱、專屬或非專屬授權、授權始日，

有終止日者，其終止日、授權使用部分商品或服務及

其類別及授權使用之地區；再授權，亦同。 

十六、質權人姓名或名稱及擔保債權額。 

十七、商標授權、再授權、質權變更事項。 

十八、授權、再授權廢止及質權消滅。 

十九、商標撤銷或廢止註冊及其法律依據；撤銷或廢止部分

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其類別及名稱。 

二十、商標權拋棄或消滅。 

二十一、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通知強制執行、行政執行或破

產程序事項。 

二十二、其他有關商標之權利及法令所定之一切事項。 

第十二條    申請商標註冊者，應備具申請書，聲明商標種類及型態，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或地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有代表人者，其姓名或名稱。 

二、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登錄字號及住居所或營業所。 

三、商標名稱。 

四、商標圖樣。 

五、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之類別及名稱。 



六、商標圖樣含有外文者，其語文別及其意譯。 

七、應提供商標描述者，其商標描述。 

八、依本法第二十條主張優先權者，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

受理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及申請案號。 

九、依本法第二十一條主張展覽會優先權者，第一次展出

之日期及展覽會名稱。 

十、有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或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情形

者，不專用或不屬於商標一部分之聲明。 

第十二條之一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所稱欲從事其所指定商品或服務

之業務者，指有將商標真實使用於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意

圖。 

商標專責機關對於前項情形，於審查認有必要時，得

通知申請人檢附相關證據說明之。 

第十三條    申請商標註冊所載之商標名稱及商標圖樣，應符合商標專

責機關公告之格式。商標專責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

修正商標名稱或檢附商標描述及商標樣本，以輔助商標圖樣之

審查。 

商標圖樣得以虛線表現商標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方式、

位置、功能性部分或內容態樣，並於商標描述中說明。該虛線

部分，不屬於商標之一部分。 

第一項所稱商標描述，指對商標本身及其使用於商品或服

務情形所為之相關說明。 

第一項所稱商標樣本，指商標本身之樣品或存載商標之電

子載體。 

第十九條之一    申請商標註冊之加速審查者，應備具加速審查申請書，

載明下列事項： 

一、商標申請案號。 

二、申請人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或地

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有代表人者，其姓名或

名稱。 



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登錄字號及住居所或營

業所。 

四、有即時取得權利之必要之事實及理由，並檢附相

關證據。 

前項申請未繳納加速審查費者，視為未提出該申請。 

第十九條之二    本法第十九條第八項所稱有即時取得權利之必要，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申請商標註冊所指定之全部商品或服務，已實際

使用或就使用進行相當準備。 

二、申請商標註冊所指定之部分商品或服務，已實際

使用或就使用進行相當準備，並在商業上有取得

權利之必要性及急迫性。 

前項第二款所稱在商業上有取得權利之必要性及急迫

性，指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該申請商標遭第三人未經同意使用或就使用進行

相當準備。 

二、因該申請商標之使用，收到第三人之侵權警告。 

三、第三人對該申請商標請求授權。 

四、該申請商標已規劃上市，並與合作廠商訂有銷售

或經銷等相關合約。 

五、該申請商標已規劃參展，並與參展單位訂有相關

合約。 

六、其他足認商業上有取得權利之必要性及急迫性之

情形。 

加速審查申請案得依第一項第二款及前項規定認定有

即時取得權利之必要者，應以實際使用或就使用進行相當

準備之指定商品或服務所屬類別為限；其他不具實際使用

或就使用進行相當準備之類別，申請人就該類別之指定商

品或服務應申請分割或減縮。 

第二十八條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移轉商標註冊申請所生之權利，



申請變更申請人名義者，應由繼受權利之人備具申請書，並

檢附移轉契約或其他移轉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應按每一商標各別申請。但繼受權利之人自相

同之申請人取得二以上商標申請權者，得於一變更申請案中

同時申請之。 

第一項申請書應載明事項，準用第三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第三十四條之一    商標註冊申請案於處分或審定前，任何人對於該商

標有不得註冊之情形，得提出第三人意見書，載明下列

事項： 

一、申請案號。 

二、涉有商標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

十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六十五條第三項之不

得註冊情形及其相關事證。 

商標專責機關未將前項意見書引證資料通知申請人

限期陳述意見者，不得作為據以核駁審定之事實及理由。 

第三人提出意見書後，商標專責機關不須就該意見

書之處理情形及該商標申請註冊案之審查情形，通知該

第三人。 

第三十八條    申請商標授權登記者，應由商標權人或被授權人備具申

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商標權人及被授權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

所、國籍或地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有代表人者，

其姓名或名稱。 

二、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登錄字號及住居所或營業

所。 

三、商標註冊號數。 

四、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 

五、授權始日。有終止日者，其終止日。 

六、授權使用部分商品或服務者，其類別及名稱。 

七、授權使用有指定地區者，其地區名稱。 



前項授權登記由被授權人申請者，應檢附授權契約或其

他足資證明授權之文件；由商標權人申請者，商標專責機關

為查核授權之內容，亦得通知檢附前述授權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應按每一商標各別申請。但商標權人有二以

上商標，以註冊指定之全部商品或服務，授權相同之人於相

同地區使用，且授權終止日相同或皆未約定授權終止日者，

得於一授權申請案中同時申請之。 

申請商標再授權登記者，準用前三項規定，除本法第四

十條第一項本文規定之情形外，並應檢附有權為再授權之證

明文件。 

再授權登記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期間及地區，不得逾原

授權範圍。 

第三十九條    申請商標權之移轉登記者，應由商標權之繼受人備具申

請書，並檢附移轉契約或其他移轉證明文件，載明下列事項： 

一、權利繼受人之姓名或名稱、住居所或營業所、國籍

或地區、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有代表人者，其姓名

或名稱。 

二、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登錄字號及住居所或營業

所。 

三、商標註冊號數。 

前項申請，應按每一商標各別申請。但繼受權利之人自

相同之商標權人取得二以上商標權者，得於一移轉申請案中

同時申請之。 

第四十八條    證明標章、團體標章及團體商標，依其性質準用本細則

關於商標之規定。但第十九條之一及第十九條之二規定，不

準用之。 

第五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五月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

百十三年五月一日施行。 

 


